
代表委任表格 - 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本人╱我們謹此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或以上人士作為本人╱我們的代表。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歐洲中部夏令時間）或下午五時正（香港時間）假座Theater-Casino Zug, Artherstrasse 2-4, Zug, Switzerland舉行的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及股東週年大會的任何續會上就本人╱我們的投票權益行使本人╱我們所有權利*代表本人╱我們發言、出席及投票。
* 如委任多於一名代表，請閱以下附註二。

 請於格中以「X」表示此委任代表乃眾多委任之一。

出席咭
請攜同此咭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股東登記櫃台出示此咭。

Glencore Xstrata plc主席邀請　閣下出席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正（歐洲中部夏令時間）或下午五時正（香港時間）假座
Theater-Casino Zug, Artherstrasse 2-4, Zug, Switzerland舉行的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參考編號

個人身份識別號碼

於網上選派 閣下的代表委任...快捷、簡易及安全！
www.investorcentre.co.uk/eproxy
閣下將被要求輸入 閣下的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身份識別號碼，並需同意若干條款及條件。

於網上瀏覽股東週年大會會議通告: www.glencorexstrata.com

控制編號：912318 SRN:C0000000000 PIN:1245

請於www.computershare.com/hk/investors登上，於網上更方便管理 閣下之股份。
所有委派代表委任表格必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 
下午五時正前（香港時間）送達本公司香港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
請注意：本表格僅向收件人發出，並且僅適用於印在本表格上的指定帳戶。此個人化表格不可於不同的(i)帳戶持有人；或(ii)指定帳戶間轉讓。Glencore Xstrata plc（「本公司」）及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對不符合這些條件的
任何指示概不負責。

如委任除主席外之第三者，請填寫此格。
如　閣下選擇主席，請將空格留空。請勿填上　閣下的名字。

*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動議本公司更名為Glencore plc，以及修訂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
即刪除大綱第一段並在該處插入：「本公司的名稱為Glencore plc。」

2. 動議採納於大會上提呈及經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的組織章程細則
為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及摒除現有組織章程細則。

普通決議案

3. 省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目以及董事
及核數師報告（「二零一三年年報」）。

4. 批准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分派每股普通股0.111
美元，而根據董事建議及股東決議，上述分派僅可以本公司的出資儲
備派付。

5. 重選Anthony Hayward（臨時主席）為董事。

6. 重選Leonhard Fischer（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

7. 重選William Macaulay（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

8. 重選Ivan Glasenberg（行政總裁）為董事。

9. 推選Peter Coates（非執行董事）為董事。

10. 推選John Mack（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

11. 推選Peter Grauer（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批准二零一三年年報內董事薪酬報告（不包括董事薪酬報告A部份所
載董事薪酬政策）。

13. 批准二零一三年年報內董事薪酬報告A部份所載董事薪酬政策。

14. 續聘Deloitte LLP出任本公司核數師，任期至下屆股東大會（會上將提
交賬目）結束時為止。

15. 授權審核委員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16. 續訂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第10.2條賦予董事的權力
於配股期間分配股份或授予權利認購或轉換任何證券為股份。

17. 在通過第2項決議案情況下，動議授權董事不時或於彼等根據本公司
組織章程細則第142條條款可能釐定的有關期間向普通股股東發行及
配發普通股取代現金分派。

特別決議案

18. 在通過第16項決議案情況下，根據章程細則第10.3條賦予董事權力，
於該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或本公司二零一五年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止配股期間（定義見章程細則）
配發股份。

19. 根據澤西公司法（一九九一年）（「公司法」）第57條，本公司獲一般及無
條件授權，在市場購買普通股。

請用黑色原子筆，在格內填上「X」。如
圖示。

說明附註：
1. 各股東均有權選擇委任其他人士為代表，行使其全部或任何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委任代表毋須為股東。

倘 閣下擬委派大會主席以外其他人士為代表，請在所示空欄內填上閣下所擬委派代表的姓名（見上文）。倘　閣下委
任的代表並非代表　閣下所擁有的全部投票權，請於代表姓名旁邊的方格（見上文）內填上其獲授權作為　閣下的代表
行事的股份數目。倘交回的表格並無明確指示委任代表如何就特定事項投票，則委任代表可酌情決定投票與否，如選
舉投票則可自行決定投贊成或反對票（或倘本代表委任表格乃就股東的指定賬戶而發出，則委任代表可酌情決定投票
與否，如選舉投票則可自行決定投贊成或反對票）。

2. 倘委任多於一名代表，請致電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熱線（電話：2862 8555）索取額外的代表
委任表格或 閣下可使用本表格的影印本。請於代表姓名旁邊的方格（見上文）內填上其有權作為　閣下的代表行事的
股份數目。倘代表指示為多重指示之一，亦請於所附方格內劃上標示。所有表格均須簽署，並置於同一信封內一併交回。

3. 「棄權」選項讓　閣下可就任何特定決議案放棄投票。然而，敬請注意，所放棄的投票並非法律意義上的投票，於計算
決議案的「贊成」及「反對」票比例時不會計算在內。

4. 根據一九九九年澤西公司（非憑證式證券）令第40條，股東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以及可於大會上投票的數目，
將參照舉行大會前兩日當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公司的股東名冊確定。凡於上述時間以後對股東名冊作出的更改，就
釐定任何人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而言，將不予考慮。

5. 倘透過CREST系統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或向代表發出指示（不論先前已獲委任或以其他方式委任），發行人代理商（識
別號碼3RA50）必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接收CREST訊息。就此而言，接收時間將以發行人代理能夠檢索有關
訊息的時間（按照CREST系統於有關訊息上記錄的時間戳印）為準。在一九九九年澤西公司（非憑證式證券）令第34條
所載的情況下，本公司可將CREST發出委任代表視作無效。

6. 上述地址為 閣下於股東名冊中所示地址。倘有關資料不正確，請致電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862 8555）索取更改地址表格或登入www.computershare.com/hk/investors使用網上投資者中心服務。

7. 簽署人須在更改處簡簽為證。

8. 股東於填妥及交回本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本人╱吾等謹此委任本人╱吾等之代表按本代表委任表格所示於會上就所提呈之決議進行投票。除非另有指示，否則代表可酌情就大會提呈之任何事務進行投票或棄權。

簽名 日期
如為一家公司，必須在本代表委任表格上蓋上其公司印章，或由一名授權代表或正
式授權人士代表其簽署，並列明其職位（如董事、秘書）。

GLENCORE XSTRATA PLC


